公职人员远离非法集资活动承诺书
本人郑重承诺：

一、自觉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不组织、不从事非法集资活动。

二、不组织、不支持、不参与非法上访、集会、游行等妨碍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。
三、不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，为自己或帮助亲友提前兑付在涉嫌非法集资公司投放的资金，或获取比普通群众更高的孽息。
四、不利用掌握的工作情况，为自己谋取不当利益，或为亲友提供内幕消息。
五、不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便利，在涉嫌非法集资公司资产处置、兑付中为自己和亲友谋取利益。
六、不向涉案人员通风报信，为其逃避追缴、转移资产提供方便。
七、积极参与本单位开展的反对非法集资有关活动，学习和了解非法集资相关知识，坚决抵制并检举非法集资活动，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反非法集资监督工作。
本人如果违反以上承诺，发生直接、间接参与非法集资的行为；参与非法上访、集会、游行等妨碍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；自愿承担相应的党纪政纪或法律责任，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本人自行承担。
特此承诺
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